附件2

关于《大兴区光荣院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光荣院管理服务工作，根据国家、北京市相关法规政策，结合大兴区光荣院运营实际，我局牵头起草了《大兴区光荣院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一）贯彻上级政策的必然要求
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光荣院管理办法》（2020年第3号令） 、《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 先后修订出台，对光荣院的服务对象、供养标准、服务规范、院务管理等作出新规定。为确保上级政策在我区落地见效，需结合区域实际制定细化实施办法，明确具体操作流程与标准。
（二）解决我区光荣院管理现实问题的需要
北京市大兴区光荣院是隶属于北京市大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优抚事业单位，现有床位80张，长期承担全区孤老、残疾等优抚对象集中供养职责，近年来随着优抚保障需求升级、服务标准提高，现行管理存在服务对象界定不够细化、供养服务标准不明确、出入院流程不规范、医养结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定《实施细则》，可补齐制度短板，推动管理服务规范化、精细化。
（三）提升优抚保障效能的重要举措
光荣院是优抚事业单位核心载体 ，制定《实施细则》，有利于明确部门职责、规范经费保障、强化安全监管，切实保障集中供养对象合法权益，让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共享区域发展成果，营造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良好氛围。
二、起草依据与过程
（一）主要政策依据
1.《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2.退役军人事务部《光荣院管理办法》（2020年第3号令） 
3.《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 
4.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0部门关于推进光荣院改革发展的意见
（二）起草过程 
1.前期调研（2025年10—12月）：梳理国家、北京市现行政策，收集床位配置、人员编制、经费收支、服务流程等基础数据 。
2.初稿编制（2026年1—3月）：参照《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框架，结合我区实际，起草《实施细则》初稿，明确服务对象、申请审批流程、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减免政策、院务管理、其他事项等核心内容 。
3.征求意见（2026年5月）：征求区发改委、民政局、财政局、人力社保局、规自分局、卫健委、应急局、市场监管局、医保局等相关部门和各镇街意见,均无意见。
4.修改完善（2026年5月）：结合反馈意见优化条款，重点细化收费标准测算、安全管理责任等内容，形成报审稿。
三、主要内容说明
本细则共七部分，围绕大兴区光荣院全流程管理工作作出全面规定，核心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细化集中供养对象、优惠服务对象、优待服务对象三类对象的认定条件，实行分层分类保障。
第二部分，规范“个人申请—材料收集—材料核对—资格审查—审核批复—办理入院—签订协议—建立档案—出院管理”九步办理流程，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
第三部分，明确服务内容，包含：提供饮食；提供生活必需品；提供住宿；提供医疗、康复、护理、保健服务；提供学习娱乐、精神关怀服务；提供清洁卫生、安全保卫服务；提供心理抚慰等社会工作服务等具体保障要求。
第四部分，遵循“公益属性、分级定价、公开透明”原则，规范收费管理，聘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大兴区光荣院入院服务成本开展专业评估测算，分类明确了具体收费标准。
第五部分，对集中供养对象、优惠服务对象、优待对象明确了补助标准。
第六部分，院务管理，落实院长负责制，规范人员管理、财物合同、入院出院、应急处置、红色教育等院务工作。
第七部分，明确保障范围、禁入条件、细则解释权及施行日期。
四、可行性评估
《实施细则》符合国家、北京市政策要求，贴合大兴区光荣院实际，条款明确、操作性强。我区已具备相应人员、经费、设施基础，相关部门协同机制完善，出台后可有效提升光荣院管理服务水平，保障优抚对象权益，具备充分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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